
上訴委員會召開會議後五個工作天

內以書面通知上訴申請者裁決結果

秘書處聯同主席七個工作天內

組成上訴委員會並審視上訴資料

接納上訴理據後，五個工作天內召開

上訴委員會會議及通知上訴申請者出席會議

不接納上訴理據後五個工作天內通知上訴申請者

上訴委員會工作程序 (各事項)

申請上訴者提出上訴

申請上訴者須在五個工作天內

向秘書處提交所有上訴文件及證據



不接納上訴理據後五個工作天內通知上訴申請者

上訴委員會工作程序 (各事項)


